


根据有关规定，

非煤矿山事故分为特

别重大、重大、较大

和一般事故四个等

级。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条块结合、属地为主，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依法依规、科学施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

办法》《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

例》《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尾

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尾矿

库安全规程》《长治市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长治市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平顺县突发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平顺县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文件。

为及时有效处置尾

矿库生产安全事故，规

范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

序，建立健全平顺县尾

矿库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机制，修订本预

案。

本预案适用于平

顺县行政区域内发生

的尾矿库生产安全事

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成立现场指挥部。



尾矿库企业要建立重大风险管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档案，按照落实时间、

人员、资金、措施、预案“五落实”的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及时落实风险管控措

施，及时落实整改安全隐患。

县应急局要依法对尾矿库生产安全风险点、危险源进行辨识、评估，制定防

控措施，定期进行检查、监控。要建立完善尾矿库生产安全领域风险防控体系，

严格落实尾矿库企业事故预防主体责任，加强政府和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

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防范化解尾矿库生产安全风险和隐患。

三、风 险 防 控





四、监测和预警四、监测和预警

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报告企业负责人。企业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按规定立

即报告县应急局及相关部门。情况紧急时，现场有关人员

可以直接向县级以上应急部门和相关部门报告。

县应急局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立即上报事故信息，

跟踪和续报事故及救援进展情况，根据事故等级和应急处

置需要通报指挥部成员单位。





县级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四个等级。

符合四级响应条件时，由

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向指挥长

报告，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下

达启动四级响应，视情况派出

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

协调事故救援工作；指挥部随

时掌握抢险救援进展情况，视

情况协调增派有关救援力量，

做好扩大响应的准备。

符合三级响应条件

时，县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向指挥长报告，由指

挥长启动三级响应。

四级响应

符合二级、一级响应条件

时，指挥长向应急救援总指挥部

总指挥报告，建议总指挥启动二

级、一级响应，进一步加强现场

指挥力量，在做好二级、一级响

应重点工作基础上，落实市工作

组指导意见，必要时请求市有关

部门给予支持。

三级响应 一级、二级响应









1 队伍保障1 队伍保障1 队伍保障1 队伍保障1 队伍保障1 队伍保障




